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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

关于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八年 A 股股票发行上市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七 

德律书券（2009）字第 017-7 号 

 

致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，对积

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股份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财务作

出补充审计，出具中瑞岳华审字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针对与之相关

的法律事项以及德恒律师事务所德律书券（2008）字第 017 号《关于积成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二零零八年 A 股股票发行上市的法律意见书》及《补充法律意见书》

（之一至之六）中尚需进一步发表意见的法律事项，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验证了发

行人提供的相关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，验证了副本材料、复印件与原

件的一致性，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 

一、发行人的关联交易（2009 年 1-6 月） 

(一)重大关联交易 

关联方采购:股份公司 2009 年 1—6 月向关联方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采购

货物 803,125.64 元。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年 7月 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

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经核查，发行人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股

东提供担保。 

（二）发行人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年 7月 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

[2009]第 05620《审计报告》确认并经本律师核查，公司与关联方存在的关联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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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不存在关联交易定价不公允或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通过

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形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。 

 

二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年 7月 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

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总资产为

393,322,887.04 元，净资产为 211,633,516.95 元，由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投入及经

营取得。根据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发行人依法对其财产行使法人财

产权，并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。 

（一）发行人拥有房产的情况。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年 7月 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

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拥有房屋及建

筑物 11,776,218.50 元。 

经核查，发行人拥有的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及面积除在上报《法律意见书》

上已审核之外未有新增加。 

（二）发行人拥有土地使用权、专利、商标、著作权无形资产的情况。 

1．发行人拥有土地使用权情况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年 7月 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

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拥有国有土地

使用权价值 7,899,419.00 元。 

经核查，发行人拥有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及面积除在上报《法律意见书》

上已审核之外未有新增加。 

2．发行人拥有专利权情况 

经核查，发行人拥有的《专利权证》，除在上报《法律意见书》上已审核的

专利权外，新获取专利号为 ZL 2008 2 0021435.4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》，名称

为电源单元；专利号为 ZL 2008 2 0021436.9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》，名称为终

端服务卡；专利号为 ZL 2008 2 0022340.4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》，名称为一体

化前置通信设备。此三项专利权主体均为积成电子股份公司，自 2009 年 1 月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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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，有效期 10 年。 

3．发行人拥有商标权情况 

经核查，发行人拥有的《商标权证》，除在上报的《法律意见书》上已审核

之外未有新的增加。 

（三）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情况 

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年 7月 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

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，发行人拥有机器设备、

电子设备、运输工具的价值净值为 4,686,824.42 元。 

经核查，发行人生产设备运行正常，维护良好，主要生产设备不存在报废等

重大风险。 

（四）经核查，发行人上述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。 

（五）经核查，发行人取得上述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是由设立后的股份有限

公司以承继方式、申请方式或购买取得。 

（六）公司除因向银行贷款将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抵押，行使所有权

受到限制外，对其他部分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受限制。  

（七）截止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不存在土地使用权、房屋出租的

事项。 

 

三、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

（一）发行人正在履行、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有： 

重大合同指公司目前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交易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合

同，或者交易金额虽未超过 500 万元，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、未来发展或财务

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。 

1.借款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 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借款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

如下： 

（1）2007 年 8 月 6 日，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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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LX0203R5312007002001”号《信托贷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1000 万元，年利率

7.02%，期限为 2007 年 8 月 21 日至 2010 年 8 月 21 日。 

同日，济南大陆机电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订

“DLX0203R531200700201”号《保证合同》，由济南大陆机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提

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（2）2008 年 11 月 13 日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签订

“2008 年 BOCJNLCGS 字 2008003”号《人民币借款合同（短期）》，借款金额 1,000

万元，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7.326%，借款期限为 2008 年 11 月 13 日至 2009 年 11

月 12日。2009年 1月 21日，公司与该行签订《关于2008年 BOCJNLCGS字 2008003

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》，自 2009 年 1 月 21 日起，借款利率调整为浮动

利率（首期利率为提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，每满一个浮

动周期后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，下同），浮动周期为 3

个月。 

2009 年 1 月 21 日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签订“2008

年 BOCJNLCGS 字 001”号《人民币借款合同（短期）》，借款金额 2,800 万元，借

款利率为浮动利率，浮动周期为 3 个月，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1 月 21 日至 2010

年 1 月 19 日，分两次还款，2009 年 12 月 21 日还款 1500 万元，2010 年 1 月 19

日还款 1300 万元。 

上述合同是2008年9月8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签

订的“2008 年 BOCJNLCGS 总协字 003 号”《授信业务总协议》以及“2008 年

BOCJNLCGS 总协字 003-1 号”《授信业务总协议（补充协议）》项目下的单项合

同，上述协议同意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 3,800 万元。 

同日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签订“2008 年

BOCJNLCGSG 抵字 003-1 号”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以高新区科技城花园路以南高

新国用（2006）第 0100034 号土地（评估值为人民币 3,255.93 万元）为抵押物，

另签订“2008 年 BOCJNLCGSG 抵字 003-2 号”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，以高新区科

技城花园路以南高新国用（2006）第 0100034 号土地及高新区花园路东首 188

号济房权证高字第 009652 号房屋（评估值为人民币 4,624.71 万元）为抵押物；

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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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2009 年 4 月 30 日，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

签订“74102009280288-1”号《保理融资申请书》，借款金额 831.3723 万元，借

款利率为年利率 5.31%，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4 月 30 日至 2010 年 4 月 21 日。 

2009 年 5 月 4 日，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

“74102009280288-01”号《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》，同意将“74102009280288-1”

号《保理融资申请书》合同项下所约定的编号为“ 

DLWZC-0117-09-02-G-EMS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龙岩电业局电网能量管理系

统 EMS 系统订货合同” 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，该笔应收账款到期日为 2010 年

2 月 2 日， 金额 10,392,154 元。 

（4）2009 年 6 月 5 日，公司与济南市商业银行（现已更名为“齐鲁银行”）

洪楼支行签订“2009 年济商银法借字第 091811068003-1”号《济南市商业银行

法人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500 万元，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5.31%，借款期限为 2009

年 6 月 5 日至 2010 年 6 月 5 日。 

2009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与齐鲁银行签订“2009 年齐鲁银行法借字第

091811068003-2”号《齐鲁银行法人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1000 万元，借款利率

为年利率 5.31%，借款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29 日至 2010 年 6 月 5 日。 

上述合同是 2009 年 5 月 8 日公司与济南市商业银行签订的“2009 年济商银

法授字 091811068003 号”《济南市商业银行法人综合授信合同》项目下的单项合

同，上述协议同意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 6,500 万元。同日，公司与济南市商业银

行签订的“2009 年济商银法最高借字 091811068003 号”《济南市商业银行法人

最高额借款质押合同》，以公司 25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质押物，为上述借款合

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。 

2．销售合同 

（1）2009 年 3 月 30 日，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泰安供电公司就 iES600 泰安地

区电网能量管理系统与公司签订《供货合同》，合同编号为 J2009-0195，合同约

定公司向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泰安供电公司提供 iES600 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硬件设

备、系统软件及相关服务，合同总金额为 826.48 万元。 

（2）2009 年 6 月 16 日，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就配网自动化配调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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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建设（调度中心）项目建设与公司签订《购货合同》，合同编号为 J2009-0391，

合同约定公司向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 9 个区局提供配网自动化主站系统设

备、软件及相关服务，合同总金额为 9,652,576 元。 

3.房屋租赁合同 

（1）2007年7月31日，公司与济南星河物业管理中心签订《济南星河民营科

技园厂房租赁协议书》，约定公司租用由济南星河物业管理中心经营的位于济南

市历下区姚家镇十里河村村东济南星河民营科技园16-2、16-6号共计2,060平方

米的厂房，租赁期共5年，自2007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。厂房租赁费、物业

管理费分别为每天每平方米0.10元、0.18元，自租赁第二年起，公司交纳的租赁

费及物业管理费每年调整一次，调整系数以上年租赁费及物业管理费为基数每年

递增5%，租金按季度支付。 

（2）2008 年 2 月 18 日，公司与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签订《房屋租

赁合同》，合同编号为 GF-2000-0602，约定公司租用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

所有的位于济南市华阳路69号创业园1号B6层房间共计2,665.9平方米作为办

公、研发使用，租赁期 5年，自 2008 年 2 月 18 日至 2013 年 2 月 17 日。租金为

0.8 元/天·平方米，租金按季度现金支付。 

（3）2008 年 4 月 17 日，公司与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签订《房屋租

赁合同》，合同编号为 JL-12-06，约定公司租用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所有

的位于济南市华阳路 69 号创业园 1号 B6 层房间共计 220 平方米作为办公使用，

租赁期3年，自2008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1日。第一年租金为人民币20,000

元，综合服务费为人民币20,000元，合计40,000元；第二年租金为人民币25,000

元，综合服务费为人民币25,000元，合计50,000元；第三年租金为人民币25,000

元，综合服务费为人民币 25,000 元，合计 50,000 元；租金按季度现金支付。 

（4）2008 年 8 月 28 日，公司与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签订《房屋租

赁合同》，合同编号为 JL-12-06，约定公司租用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所有

的位于济南市华阳路 69 号创业园 1 号 G6 层房间共计 893.65 平方米作为办公使

用，租赁期 5年，自 2008 年 9月 1日至 2013 年 8月 31 日。租金为人民币 160,000

元/年，租金按季度现金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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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外担保合同 

（1）2009 年 1 月 12 日，山东神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济南分行

签订了“2009 鲁济银贷字第 000556 号”《借款合同》，借款金额 700 万元，年利

率 5.841%，借款期限 2009 年 1 月 13 日至 2010 年 1 月 13 日。该项贷款由济南

开发区科信担保服务中心提供担保，同日，公司向济南开发区科信担保服务中心

出具了《不可撤销信用反担保函》，公司以自身所拥有的全部资产以连带责任担

保方式向济南开发区科信担保服务中心提供反担保，保证期限截止至债务人按主

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。 

公司合计为山东神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700 万元。山东神思电子技

术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。 

经本律师审核，2008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山东神思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签订<相互提供担保协议书>的议

案》，互保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1,000 万元，在此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，互保

协议有效期为两年。 

（2）2009 年 6 月 12 日，公司与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任公司及威海市商业

银行济南分行三方签订了“2009 年威商银借字第 9720019 号”《担保借款合同》，

约定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任公司向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借款 1,000 万元，月

利率 4.8675‰，借款期限为实际发放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，并于当日与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“2009

年威商银最高额保字第 9720019 号”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

任公司自2009年 6月 11日起至2010年 6月 11日止所形成的债务承担最高额保

证责任，最高保证额度为 1,500 万元，保证期限截止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

届满之日起两年。 

公司合计为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1,000 万元。山东泰华电讯

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。 

经本律师审核，2008 年 5 月 27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山东泰华电讯有限责任公司签订〈互相提供担保协议书〉的议

案》，互保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1,500 万元，在此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，互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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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有效期为两年。 

除上述担保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根据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济南市环境保护局、济南市

质量技术监督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、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本律师的

核查，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、知识产权、产品质量、劳动安全、人身权等原

因产生的侵权之债。 

（三）经核查及发行人确认，发行人其他应收、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

活动发生，合法有效。 

（四）经核查，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，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、

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。 

 

四、发行人的税务和政府补助收入 

（一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、税率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合法、合规，真实、

有效。 

1.增值税 

股份公司、股份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上海积成电子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

海积成”）及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（原公司名称为青岛鲁能积成电子有限公司，

以下简称“青岛积成”）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增值税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

额抵减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余额，增值税的销项税率为 17%。股份公司、青

岛积成为软件企业，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发布的《关于鼓励软

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0]25 号）的规

定：自 2000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0 年以前，对增值税一般纳税销售其自行开发

生产的软件产品，按 17%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%

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。 

2.企业所得税 

（1）股份公司 

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商务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

 5-3-7-9



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的《关于发布 2008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发改高技

〔2008〕3700 号）,公司被确认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。根据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8〕1

号）的规定，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，减按 10%

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股份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

业，公司 2009 年 1-6 月企业所得税暂按 15%的税率征收。 

（2）上海积成电子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积成”） 

上海积成 2009 年 1-6 月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25%。  

（3）青岛积成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积成”） 

青岛积成属于新办软件生产企业，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发

布的《关于鼓励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00]25 号）的规定，青岛积成自获利年度即 2004 年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

企业所得税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根据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市南分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（青地税南通

[2009]100002 号）的确认，青岛积成 2009 年度减按 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公司除上述税项外的其他税项，按国家的有关具体规定计缴。 

（二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财政补贴、财政性扶持资金政策合法、合

规，真实、有效。 

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09 年 1-6 月享受政府补助 2,806,000.00 元，主要

是济南市政府部门鼓励支持软件行业发展给与公司的补助。  

（三）发行人自 2005 年至今依法纳税，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。 

根据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、济南市地方税务局高新区分局

出具的证明，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中瑞

岳华专审字[2009]第 1891 号《关于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情况的

专项审核报告》并经本律师核查，发行人近三年依法纳税，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

罚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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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发行人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

（一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组织机构以及部门职责调整的申请报告》；《关于申请 2009 年

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。 

（二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9 年 5 月 26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向济南市商业银行洪楼支行申请 6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；

《关于向济南市商业银行洪楼支行借款 500 万元的议案》；《关于召开 2009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。 

（三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7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；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（上市草案）〉

的议案》；《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

的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。 

（四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公司 2009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

的董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。 

（五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召开，会议审议了

《公司 2009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监事

签字。 

（六）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召开。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济南市商业银行洪楼支行申请 65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

案》；《关于向济南市商业银行洪楼支行借款 500 万元的议案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

会议的董事、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。 

（七）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召开。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；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（上市草案）〉

的议案》。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、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签字。 

经本律师审查，发行人前述的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

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、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、合规、真实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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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，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

经核查，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

中瑞岳华审字[2009]第 05620 号《审计报告》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在最

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，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，符合证券法规定。 

 

七、发行人内部控制在重大方面有效运行 

依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9年7月15日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

字[2009]第 1893 号无保留意见的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》，并经本律师审核发行人

的内部控制在重大方面有效运行。 

 

八、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

本律师已审阅招股说明书，特别对发行人《招股说明书》引用的法律意见书、

律师工作报告、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已审阅。 

本律师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的讨论。 

经本律师审查，发行人的《招股说明书》及其摘要对已发生的事实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以及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。 

 

    九、结论 

综上所述，本律师认为，发行人具备本次股票发行、上市的法定条件，不存

在影响其股票发行、上市的重大法律障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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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八

年A股股票发行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七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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